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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王城大道与中州路交叉口西南角公交站台被毁一事引关注，
涉事开发商已承诺按规定赔偿相应损失——

被毁公交站台周日将恢复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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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连漪 通讯员 卢玉兴/文 记
者 李卫超/图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住建委
获悉，王城大道与中州路交叉口西南角
被毁的公交站台将恢复原貌。6月25
日，该处公交站台莫名遭损毁，经本报
报道后引发市民广泛关注。

涉事开发商赔偿损失，站台周
日将恢复原貌

6月27日，本报对该处公交站台一
夜之间遭损毁一事进行了报道（见A13
版《改造投用仅数月，公交站台便遭毁
坏》一文）。连日来，市城管局对此事进
行了深入调查。据市城管监察三大队
有关负责人介绍，涉事企业洛阳金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承认为
了建设项目大门，打算把港湾式公交站
台南移15米，此行为并未办理任何规
划和建设审批手续。

事件经《洛阳晚报》曝光后，企业认
识到自己的问题，承诺按照规定赔偿相
应损失，由建设单位将已损毁的公交站
台恢复原状。

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站台
尚未移交，恢复工程于今日展开，仍由
原建设单位负责，预计周日即可恢复
原貌。

类似行为时有发生，道路姓
“公”常被私毁

事实上，像这样对市政道路设施进
行破坏、私开路口的行为时有发生。

据市政设施监管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私开路口的行为一般分为破坏性的和
非破坏性的。破坏性的是直接对站台、人
行道、绿化带等市政设施进行破除，私自
铺设出行通道，就像此次行为，这也是执
法过程中重点查处的行为。非破坏性的

则主要集中在洗车行、修理店等中小型商
户门前，商户为了招揽生意，私自在道牙
上铺设混凝土斜坡或者安装钢筋三角架，
形成临时路口，方便车辆上下。

对此，该负责人表示，私开路口的
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共设施，而且对市民
的出行安全造成影响。通常路口的开
设都是规划部门和交通部门经过严格
测算才确定的，随意开设容易造成人、
车出行矛盾。另外，破坏人行道私开路
口也破坏了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给盲人
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确有需要可申请，私开路口或
担刑责

市城管监察三大队有关负责人说，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不
得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该开
发商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同时规定，违
反第27条规定的，可由市政工程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还可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该公司愿意承担恢复公交站
台的损失，但我们依然要按程序对其立案
处理。”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提醒，有开设路口需要的
开发商或者商家，可到市规划局进行申
请，经过审核批准后到市政部门备案，
之后方可施工，切莫贪图一时便利而触
犯法律，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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